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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规则
第一条：本规则根据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”的规定制订。

第二条：买家规定

一、竞投人（买家）是指在拍卖公司登记并办理必要手续，在拍卖活动

中具有竞投权的人。

二、竞投人应在拍卖日前凭单位证明或身份证办理竞买登记，并缴纳规

定的预约金，领取投号牌，方可竞投。

三、竞投人向交纳的预约金，如未成为买受人（价高中标人）凭手续如

数退还；如成为买受人，该预约金转作保证金。

四、竞投人在拍卖日前，应亲自审看拍品原物，充分了解拍卖物详细情

况，适应自已承受能力竞买。必须对自已竞投某一拍品的行为负责。

第三条：本次拍卖采取有底价拍卖，当无人加价时，拍卖师三次叫价后

仍无人加价时，当场击槌，即出价最高者中买。

第四条：竞买人以最高应价取得拍品，即成为买受人，当场签署“拍卖

成交确认书”。对拒不签署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的买受人，视为违约，预约

金不予退还，并按拍卖法有关条款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五条：拍卖品一经成交，买受人应在拍卖日两日内付清购买价款，并

缴纳成交价款 5%的拍卖佣金，即可获得拍品所有权，领取拍品。

第六条：卖家规定

一、卖家委托本拍卖公司拍卖，必须提供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及资产评估

报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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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卖家如中止、撤消拍卖物品，应在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本

拍卖公司。

三、卖家不得竞投自已的物品，也不得请他人代为竞投。

第七条：拍卖公司规定

一、拍卖会应由中国注册拍卖师主持。

二、拍卖公司对委托方提供的拍卖物品的保留价格负有保密责任。

三、拍卖师应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诚实信用执拍，不得营私舞弊，造成

后果按拍卖法有关条款追究责任。

四、拍卖公司员工不得参与竞投或委托他人代为竞投，一经发现按拍卖

法有关条款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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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投须知

一、本次拍卖标的物为有底价拍卖，少于底价终止拍卖。

二、拍卖竞叫阶梯（加价幅度）:该拍卖标的以项为单位，采用英格兰增价

式拍卖，竞投人可以倍数叫价，三次报价无人加价落锤成交。

三、买家付款与提货

1.付款：在拍卖会过程中应价中买人凭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由工作人员

带领到拍卖公司财务部交款。

2.提取拍卖物品：买受人凭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和交款收据，由工作人

员带领到指定地点领取标的物品。

四、付款期限及滞纳金

以转帐方式付款的买受人，必须在二零二五年四月四日前将全部价

款汇到拍卖公司指定帐户。二零二五年四月四日尚不能结清价款的买受

人，视同违约，放弃标的物品，约定金不退还。标的物品另行处理，并

承担“拍卖法”有关条款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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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

一、 本次拍卖资产，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人民政府及大洼县荣兴农场为委

托人，享有“拍卖法”有关条款权利、义务和责任。

二、 本次拍卖资产，实行有底价（保留价）拍卖，由低到高，出价最高者

得的原则。

三、 拍卖佣金：本拍卖公司对买受人收取成交价款 5%的拍卖佣金

四、 关于房屋租赁标的成交后，买受人与委托人签署租赁合同后，带合同

复印件到本公司退回预交的保证金。关于拆迁工程成交的，买受人需在

工程结束验收合格后，带验收证明到本公司退回预交的保证金。其他相

关税费等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受人自行办理、缴纳。

五、 未竞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由公司于拍卖会结束后两个

工作日内退还。

六、 保证金账户（公司全称：盘锦市财产拍卖有限公司、保证金开户行：

农行双兴支行、账号：0685 4101 0400 29319）

七、 交纳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，截止时间 2025 年 4月 2日 15 时，逾期

不予登记，不具有参与竞价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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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资产名称 标的详情
保证金
（元）

参考价    
（元）

看样现场联系人

2 大洼荣兴农场出租的宴会厅
房产年租金

该标的位于盘锦辽东湾荣兴庄园院内，建筑面积1483.93
平方米，占地面积5276平方米；租期为5年，成交后第二
年开始，租金每年按成交价上打租交给大洼县荣兴农场。
另外，买受人按规定每年需为政府提供不少于5次公益类
活动场地。

20,000    195,000.00 马会计 15241762794

3 大洼区新兴镇涉迁资产残值
该标的属于曙光大桥改造动迁项目，涉迁房屋共8户，
（要求意向者需具有建筑工程施工叁级及以上资质，买方
成交后需另外支付6000元前期赶工期花费的拆迁费用。）

10,000     82,000.00 李镇长 15242767715

合    计    277,000.00 

拍卖机构：盘锦市财产拍卖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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